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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_B8_9A_E5_8D_B1_E5_c62_94246.htm 3、1999年1月26日，金

乐电表配件有限责任公司因生产需要招收工人，刘丽应聘到

该公司工作。金乐公司在没有对其进行岗前职业培训和安全

教育的情况下，即让刘丽及8名新聘工人上岗，并为他们颁布

发了上岗证，约定试用期3个月，但未签订劳动用工合同。当

年2月3日下午，因与刘丽同车间的机床操作工张某不在岗，

其机床无操作，刘丽想多学些技术，在未经任何人允许和指

派的情况下，擅自操作张某的机床。操作时，因电表盒歪了

，刘丽用左手去扶，机床将其左手轧成粉碎性骨折，致左手

第1、2、3和4指缺损。经鉴定，刘丽左手损伤构成6级伤残，

劳动能力部分丧失。金乐公司是否应对这起伤害事故承担赔

偿责任呢？请分析。答题思路：在生产劳动过程中，不安全

因素是客观存在的。为了保护劳动者在劳动场所的安全，我

国《劳动法》、《安全生产法》、《职业病防治法》和有关

法规都规定了企业必须对工人进行安全教育。在安全教育过

程中，企业不仅要向工人介绍国家劳动安全卫生的有关政策

法规和企业规章制度，而且要根据企业生产特点，介绍企业

安全技术知识，如企业的基本生产概况、生产过程、作业方

法、危险设备、危险因素及个人防护用品的正确使用方法等

，同时还可结合典型经验和事故案例对工人进行生动形象的

安全教育。 本案例中，刘丽应聘到金乐电表配件有限责任公

司工作，双方虽未签订劳动合同，但该公司为其办理了上岗

证，且刘丽已上岗工作，形成了事实上的劳动关系。由于该



公司违反《劳动法》及有关法规，没有对刘丽进行必要的岗

前职业培训和安全生产教育，在实际生产中管理不严，监督

不力，致使刘丽串岗操作而发生事故，造成伤残，应承担刘

丽的工伤赔偿责任，并接受有关行政部门的处罚。 100Test 下

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